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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依据

文件依据及下载地址

目前，“双公示”执行《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数据归集校验

规则（2022年3月版）》，“五归集”执行《甘肃省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关于做好5类行政管理信息归集上报工作的函》中要求的

数据归集标准。下载地址：

http://36.142.15.41:10002/CreditGovDepSystem/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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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“双公示”信息数据标准及常见问题

行政相对人名称：必填项，填写公民、法人及非法人组织名称。去首尾空
格，所有字符全角替换为半角、小写字母都变为大写字母。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涉及法人及非法人组织、个体工商户时此项为必填项
。如个体工商户暂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，可填写17个0加X代替，同时该个
体工商户工商注册号为必填项，涉及自然人时此项为空白。按照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规则校验。

二、数据标准、校验规则解读



二、数据标准、校验规则解读

1.行政相对人名称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不符：“行政相对人类别”为法人
及非法人组织时，“双公示”信息要在基础库进行“行政相对人名称+统
一社会信用代码”和国家企业代码库进行匹配，如果匹配不上，系统会
自动驳回。
2.主体认定错误：行政决定文书中主体认定错误（一般为将母子公司混

淆），或地方报送信息时将行政相对人名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均填写
错误（张冠李戴）。

1 “双公示”信息数据标准及常见问题



二、数据标准、校验规则解读

1 “双公示”信息数据标准及常见问题

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：涉及法人及非法人组织、个体工商户时此项为选填
项，填写后“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”必填；涉及自然人时，此项为空白。
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：填写“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”后必填。
证件类型：涉及自然人时此项为必填项。
证件号码：涉及自然人时此项为必填项。

常见问题：法定代表人证件
号码不易获取



二、数据标准、校验规则解读

1 “双公示”信息数据标准及常见问题

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：必填，填写行政许可决定文书编号，例如“国家发展
改革委关于XXX公司发行企业债券核准的批复（发改财金〔2015〕XXX号）”
中的“发改财金〔2015〕XXX号”。
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：必填，填写行政处罚决定文书编号，例如“中国证监
会行政处罚决定书(XXXX管理(上海)有限公司)〔2017〕XXX号”中的
“〔2017〕XXX号”。

常见问题：1.出现疑似瞒报
数据



1 “双公示”信息数据标准及常见问题

三、异议常见类型及处理方式

2.重复公示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名下重复展示两条以上内容基本相同、部分
字段有区别的行政许可或行政处罚信息。
3.不应公示：简易程序处罚信息、不予行政处罚信息不应公示。

罚款金额、违法事实等关键字段相同，文书号有细微差别



1 “双公示”信息数据标准及常见问题

二、数据标准、校验规则解读

罚款金额（万元）：处罚类别为罚款时则此项必填，需填写罚款的具体金
额，单位为“万元”。
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的金额（万元）:处罚类别为没收违法所得、没
收非法财物时此项必填，需填写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的具体金额，
单位为“万元”。

常见问题：未注意金额的单位为（万元）



1 “双公示”信息数据标准及常见问题

二、数据标准、校验规则解读

处罚决定日期:必填，填写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具体日期。

公示截止期:必填，根据严重程度，填写为处罚决定日期+1年或+3年。

常见问题：未按最新的公示截止期要
求填报



2 数据覆盖规则

二、数据标准、校验规则解读

行政相对人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行政决定文书号3个字段是共享平台
数据库数据覆盖关键字段，行政许可或行政处罚信息的以上3个字段相同时，
后者会覆盖前者。

数据2会覆盖数据1

相同 相同 不同

先报送数据1，再报送数据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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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五归集”数据全省上报情况表

“五归集”数据归集情况

区域名称 行政强制 行政确认 行政裁决 行政奖励 行政监督检查

兰州市 1 656 1252

嘉峪关市 1 35 37

金昌市 2 4 23

白银市 34 42 164

天水市 28 14 24

武威市 42 999 859 6991

张掖市 85 39 700

平凉市 62 3565 2 1 517

酒泉市 12 23 1 1 26

庆阳市 71 1 4

定西市 4 129 3 762

陇南市 147 35 43 38

临夏州 6 1 7

甘南州 1 5 1

兰州新区 26

甘肃省民政厅 68

甘肃省财政厅 31 7




